
固定资产处置办法（试行） 

浙教院〔2009〕45 号 

 

根据《浙江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试行办法》（浙财国资字〔2003〕184

号）和《浙江教育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试行）》（浙教院〔2008〕137 号）的有关规

定，为规范学校固定资产处置行为，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一条  固定资产处置是指学校对各类固定资产进行产权转移或注销的行为，包括

报废、捐赠、调拨、转让等。固定资产必须经过规定的程序方可处置。 

第二条  资产管理处是学校负责固定资产处置的职能部门。 

第三条  学校建立固定资产处置鉴定小组。由使用单位、相关部门人员和专家组成，

由资产管理处有关负责人或相关专家任小组组长。鉴定小组的职责是根据固定资产的使

用状况，作出是否同意处置的技术鉴定结论。 

第四条  固定资产正常报废应由使用单位提出报废申请，按照要求填写《固定资产

报废申报表》，经分管资产工作的学院或部门领导同意后，报资产管理处。 

第五条  对各单位上报的固定资产报废申请，经资产管理处初步核对后，按照现行

的资产处置权限规定，按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1．单件单价 2000 元以下的固定资产由资产管理处提出处置意见后报校分管领导审

批，由学校下文统一处置，同时抄报省教育厅备案。 

2．单件单价 2000 元及以上的固定资产先由校鉴定小组提出处置意见，资产管理处

汇总后提交校分管领导审批。数额较大的批量资产报废应提交校长办公会议审批。经批

准后，上报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审批。经审批同意后，向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

中心办理资产移交等手续。 

资产处置文件是学校调整资产、资金账目，办理国有资产产权变动登记的依据。 

第六条  报废资产由资产管理处统一回收。各单位须按照资产管理处通知要求将报

废资产移交到指定仓库，由资产管理处负责清点、核对及入库。 

第七条  报废的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要尽可能保持整机配置、零部件齐全，须保

留原有的固定资产标签。 

第八条  仪器和设备凡属于下列情况的，准予报废： 

1．超过使用年限，主要结构陈旧、精度低劣，效率低，不能改装利用的； 

2．质量低劣，不符合技术标准，且不能满足低性能指标的； 

3．因事故或其它原因设备严重损坏，无修复价值的； 



4．腐蚀过甚，无使用价值或继续使用易发生危险的； 

5．修复的费用超出原价值 1/2 或接近新购置的； 

6．性能落后，耗能高、已被列入淘汰的； 

7．学校认定应报废的。 

第九条  仪器和设备报废工作集中处理，每年安排一次，一般在每年的 6月份进行。 

第十条  房屋、车辆、图书等固定资产报废，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固定资产需要捐赠、调拨、转让的，由资产管理处审核，报分管校领导

或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后办理相关手续。按规定须报省教育厅、财政厅批准的，按相

应的程序办理。 

第十二条  学校固定资产属于国有资产。各单位要加强所属资产的管理，达到账物

相符，在此基础上资产管理处建立资产信息管理系统，校内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无权

擅自处置。对违反本办法，擅自处置学校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按相关法规和

规定，给予处罚和追究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发文之日起执行，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原《浙江教育学院仪

器设备出借、调拨、报废管理办法》（浙教院〔2007〕17 号）废止。 

 

附件：1.浙江教育学院固定资产报废申报表 

2.单价 2000 元以下固定资产报废工作流程图 

3.单价 2000 元及以上固定资产报废工作流程图 

 

 

 

 

二○○九年四月十日 

 

 

 

 

 

 



附件 1 

浙江教育学院       年固定资产报废申报表           

学院（部门）                         申报人（资产管理员）：                  资产负责人：                      No: 

名       称 资产编号（总号） 规 格 型 号 单位 数量 单 价（元） 总价（元） 购 置 日 期 报废理由 

1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  

3        年  月  日  

4        年  月  日  

5        年  月  日  

6        年  月  日  

7  
      

年  月  日 
 

8  
      

年  月  日 
 

学院（部门）领导意见： 

 

   

 

 

盖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校固定资产处置鉴定小组意见： 

 

 

 

小组成员（签名）：  

 

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资产管理处意见： 

 

 

 

盖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一式四份（资产处留存 2 份、使用单位留存 1 份、计财处留存 1 份）       
 



附件 2 

单价 2000 元以下固定资产报废工作流程图 

 

使用单位提出报废申请，填写《固定资产报废申报表》 

↓ 

由资产管理处核对并提出处置意见，报分管校领导审批 

↓ 

学校下文核销资产，调整资产账卡，抄报省教育厅备案 

 

附件 3 

单价 2000 元及以上固定资产报废工作流程图 

 

使用单位提出报废申请，填写《固定资产报废申报表》 

↓ 

资产处核对报废资产，提交“学校固定资产处置鉴定小组”

鉴定 

↓ 

资产处在《固定资产报废申报表》上签署意见 

↓ 

经分管校领导同意后，上报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审批 

↓ 

报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中心，办理资产划转等手续，

核销资产，调整资产账卡。 

 


